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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 15 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辉阳先生 

会议议程：  

一、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宣读股东会会议须知 

三、宣读议案  

累计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辉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孟丽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李源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李成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李宗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陈永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与会股东审议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记名式投票表决  

六、计票及监票  

七、监票人代表宣布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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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会人员签署会议文件 

十、会议闭幕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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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

须知如下，望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会设秘书处（董事会秘书为秘书处负责人），负责会议的组织

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二、股东会召开当日，会议秘书处于 13:30 开始办理股东签到、登记事宜。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在办理会议签到、登记手续时

出示或提交个人股东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等文件。 

三、本次股东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对

议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与计票人、监票人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四、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会议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现场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权总数。  

五、表决相关规定  

1.出席本次股东会并拥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对各项议案明确表

示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表决票相应栏内划“√”，三者中只能选一项。未

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

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多选的表决票按无效票处理，不计入本次表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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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票总数。  

2.为保证表决结果的有效性，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务必在表决票上填写股东

信息，并在“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名”处签名。未完整填写股东信息或未签

名的表决票，按无效票处理，不计入本次表决的有效表决票总数。 

3、现场表决投票时，请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秘书处员工的指示依次进

行投票。 

4、现场投票结束后，在监票人和律师的见证下，由计票人进行清点计票。

现场投票结果统计完毕后，监票人负责核对最终投票结果并在统计表上签字，由

监票人代表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 

六、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定会

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以及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八、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在秘书处登记，并

填写《股东会发言登记表》；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提问的，需先向会议主持人提

出口头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发言或提问。 

九、每位股东发言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5 分钟。在本次股东会进入表决程

序时，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或提问。 

十、为保持本次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进

入会场。 

十一、为保持会场秩序，在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关闭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

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

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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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应

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询相

关股东意见，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认为下述被推荐人符合非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确定为本次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人选： 

提名张辉阳先生、张辉女士、孟丽女士、杨建兴先生、李源女士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 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任期三年。通过对上

述五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未发现其

有《公司法》第 178条、《公司章程》第 101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上述候选人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担任公司

董事的任职要求。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

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以上议案经 2025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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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辉阳先生：男，汉族，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张辉阳

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美国密歇根大学金融工程专业。2006 年进入国芳

集团，历任公司证券部经理、副总经理；曾任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

司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上海绿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辉女士：女，汉族，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毕业于英

国巴斯大学运营管理专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2004 年进入国芳集团，历任

公司女装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负责百货业务招商运营等工作，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战

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目前兼任白银国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法定代表人，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白银世贸中心负责人。 

孟丽女士，女，汉族，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

业于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兰州大学 EMBA，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中国高级职

业经理人资质。曾从事集团企业办公室管理工作，历任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经理、人力资源总监、监事、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杨建兴先生：男，汉族，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02

年 7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高级审计员；安永（中国）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经理；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曾兼任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富

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上海绿河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宁波绿河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旸肇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宁波傲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万云会

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宁波萃英化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22 年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会。   

李源女士：女，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

于兰州大学财务会计专业。2002 年进入国芳集团，历任公司会计、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负责国芳集团财务管理工作。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https://www.qcc.com/firm/28071358383be2a383ccd548ac95ae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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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应

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

询相关股东意见，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认为下述被推荐人符合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确定为本次换届选举独立董事人选： 

提名李成言先生、李宗义先生、陈永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上述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成员，任期三年。通过对上述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

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78条、《公司章程》第 101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上述候选人均具备担

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要求；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

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且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

书，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

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以上议案经 2025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8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成言先生：男，汉族，194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

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兼职

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

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行风监督员、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全国高校廉政教育与研究学

会名誉会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2022 年 12 月至

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 

李宗义先生：男，汉族，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正

高级会计师、资深中国注册会计师、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资深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深澳大

利亚公共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律师，全国会计领军人

才、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享受省政府津贴的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二层次）。甘肃省政协委

员，财政部第四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1998 年开始从事财务审计、咨询工作，

作为项目合伙人先后负责过北京住总集团、金川集团、酒钢集团、甘肃国投集团、甘肃公航

旅集团、兰石集团、甘肃电气集团、甘肃农垦集团、甘肃金控集团和甘肃银行、华龙证券等

数十家重要客户的改制、上市、发债和年度审计项目，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等相关服务。

现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甘肃分所所长，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

会常务理事、申诉与法律维权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副会长。兼任兰州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政法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和研究

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北工大

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宁

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肃省公路航空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兰州广益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22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

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陈永平先生：男，汉族，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政法大

学，硕士研究生，持有律师资格证书。曾任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天

驰洪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任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知学云（北京）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